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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2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下午 2:30 

 

香港復康聯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就議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向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 

提交的首份報告」 

意見書 

 

 

背景 

 

1. 香港復康聯會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自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簡稱《公約》)

於 2006 年 12 月獲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後，隨即成立「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

約推廣委員會」(簡稱「委員會」)，由不同殘疾類別的殘疾人士、家屬和復康

工作者組成，透過積極推廣《公約》內容，以提高殘疾人士、復康團體以至

普羅大眾對《公約》的認識和關注，期間於全港不同社區舉辦超過 100 場戲

劇教育工作坊及研討會講座。 

 

2. 委員會於 2009 年始著手準備撰寫民間報告，收集殘疾人士、家屬和復康團體

的意見，審視特區政府履行《公約》的現況，從而提出改善建議。有關民間

報告已於 2010 年 12 月遞交至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並已上載於該委員

會網頁上。 

 

3. 由於《公約》條文甚多，涉獵範圍廣闊，聯會擬選取當中核心價值和原則加

以表述，期望特區政府考慮當中建議，作為未來政策和工作的參考。 

 

推行「殘疾觀點主流化」政策 

 

4. 《公約》強調殘疾人士以權為本的核心價值，惟現行殘疾人士的福利政策依

然停留於傳統的施與受思維。為進一步促使殘疾人士平等地參與社會，聯會

認為，政府當局應參考婦女事務委員會採納的「性別觀點主流化」方針，推

行「殘疾觀點主流化」的政策。所謂「殘疾觀點主流化」，是指在法例、政策

和計劃的所有範疇和層面，在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的過程中，均考慮到

殘疾人士所關注的事宜和需要，確保殘疾人士可以公平合理地享用社會的資

源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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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殘疾定義 

 

5. 特區政府並未特別就「殘疾」劃一定義，以致不同政府部門因應不同政策和

措施，如傷殘津貼、殘疾人士登記證、公共交通半費優惠等，對「殘疾」的

定義劃上不同的界線，令人無所適從。聯會建議特區政府廣泛諮詢殘疾人士、

家屬和相關專業團體，釐清殘疾定義，供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作為制定相關

政策和提供服務的準則。 

 

成立獨立行政機關履行《公約》 

 

6. 根據《公約》規定，締約國政府必須指定至少一個協調中心，負責實施《公

約》。現時主責推動和落實《公約》的政府部門是勞工及福利局，由康復專員

負責執行，並由勞工及福利局轄下康復諮詢委員會進行監察和協調。可惜，

康復專員的權責有限，而康復諮詢委員會亦只屬諮詢架構，並無行政權力，

未能有效促使不同政府決策局和其屬下部門共同實踐《公約》規定。因此，

聯會建議特區政府成立獨立行政機關，由司長級官員帶領推動和落實《公

約》，並邀請殘疾人士組織加入，進行監察。 

 

全面實踐通達無障礙理念 

 

7. 無障礙是《公約》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則。要有效促進殘疾人士充分參與個人

與社會各層面的生活，通達無障礙的通信和設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

殘疾人士在社區進出建築物、使用各類社區設施和通信設備等方面依然遭遇

不少困難。例子包括，屋宇署的《設計手冊》主要以制後形式規管於設計手

冊更新後建成的建築物，舊有建築物往往要透過投訴、甚至引用《殘疾歧視

條例》作出起訴才得以改善；政府當局雖要求所有政府網站於 2012 年下旬均

達致無障礙的要求，但未有包括公營機構和私人企業；公共運輸交通工具仍

未達致全面無障礙；公共醫院和診所為聽障和視障人士提供的配套措施依然

未臻完善等。聯會建議特區政府應制定政策及措施，協助舊式私人樓宇和公

私營企業網站檢視和完善各項無障礙設施，確保殘疾人士在教育、就業、社

交、生活等不同層面，均能夠全面參與。 

 

進行殘疾人口普查 

 

8. 根據《公約》規定，締約國政府必須收集適當的信息，包括統計和研究數據，

以作制定與殘疾人士相關的政策和措施。然而，香港迄今未有進行正式的殘

疾人口普查。統計處於 2008 年推出的《第 48 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

期病患者》，亦只就殘疾人口作抽樣調查和推算。在缺乏正統數據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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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難以準確地評估殘疾人士的服務需要。因此，聯會建議特區政府當

局進行全面性殘疾人口普查，為殘疾人士提供適切的服務和措施。 

 

總結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自 2008 年 8 月 31 日於香港生效，意味特區政府必

須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以保障殘疾人士的權利。聯會期望特

區政府能夠和殘疾團體建立更高層次的伙伴關係，透過定期會面和諮詢，廣納殘

疾人士的意見，共同締造共融社會。 

 

 

2012 年 6 月 13 日 

 


